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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城乡” 、“公司” ）于2021年10月

20日披露了《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预案” ）等相关公告及文件，并于2021年11月1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

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283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积极认真的核查、分析

和研究，并逐项予以落实和回复，同时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对预案进行了部分补充、修改

和完善。 预案补充和修改的主要内容如下：

1、在“第四节 拟置出资产基本情况” 之“一、拟置出资产概况” 补充披露了相关资产

予以保留的原因、具体用途或后续安排，保留资产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预售许可证等，

不存在自行开发建设形成的住宅和商业房产。

2、在“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之“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补

充披露了列表形式穿透披露相关交易对方最终出资人等情况以及北京国管与北创投、京国

发的出资关系。

3、在“第五节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之“五、北京外企主营业务基本情况” 补充披露

了报告期内北京外企各板块业务模式、收入确认政策，并结合北京外企所处行业的竞争格

局、市场占有率等因素，分析说明了北京外企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4、在“第五节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之“六、北京外企主要财务数据” 补充披露了北

京外企报告期内收入金额及占比、毛利金额及占比，前五大客户的名称、销售额及占比、是

否为关联方，并说明北京外企是否对主要客户存在重大依赖。 同时对北京外企经营活动现

金流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进行了补充披露。

5、在“第五节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之“六、北京外企主要财务数据” 补充披露了报

告期内北京外企主要资产和负债的结构、有息负债规模及支付利息情况，并说明北京外企

资产负债率逐年上升的原因以及整体水平的合理性。

6、在“第五节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之“七、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补充披露了报

告期内北京外企与外企集团、北京国管及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及原因，并说明了北

京外企不存在被外企集团或北京国管及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形，资金管理具有独

立性。

7、在“第五节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之“五、北京外企主营业务基本情况” 补充披露

了北京外企从事人力资源服务所需要的具体资质类别、名称、期限等情况，以及相关资质如

未能续期，对其获取订单及日常生产经营是否会产生重大影响。

8、在“第五节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之“五、北京外企主营业务基本情况” 补充披露

了北京外企报告期内的主要涉诉情况。

9、在“第四节 拟置出资产基本情况” 之“三、拟置出资产涉及的债务转移情况” 补充

披露了拟置出资产中包含的债务情况。

10、在“第五节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现有高管及核心业务人员

的基本情况、报告期内变动情况、为保持核心人员的稳定性所采取的措施。

11、在“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也将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引进

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人才。

12、在“重大风险提示” 之“三、本次重组后的整合风险” 以及“第九节 风险因素” 之

“三、本次重组后的整合风险”补充披露了本次重组整合风险。

以上具体修订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北京城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是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有关公司信息以上述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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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京

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组

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城乡” 、“公司” ）于2021年11月

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

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283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

有关问题进行了积极认真的核查、分析和研究，并逐项予以落实，同时对《北京城乡商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以下简称“预案” ）等文件进行了部分补充、修改和完善。 现对《问询函》中提及的问

题回复如下（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公告中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预案中“释义” 所定义的词

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问题1、关于保留资产。 预案披露，公司保留资产具体包含黄寺商厦100%股权，以及产

权证号为京海国用（2007转）第4123号、X京房权证海股字第002023号、京（2016）朝阳区

不动产权第0084755号的土地/房屋建筑物。 请公司补充披露：（1）相关资产予以保留的原

因、具体用途或后续处置方案，与本次重组完成后的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具有协同性；（2）上

述三宗土地/房屋建筑物的性质、用途以及不同用途的面积占比，是否存在对外销售或对外

出租的情形或计划；（3）保留资产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预售许可证等，是否存在自行

开发建设形成的住宅和商业房产。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请公司补充披露：（1）相关资产予以保留的原因、具体用途或后续处置方案，与本

次重组完成后的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具有协同性；（2）上述三宗土地/房屋建筑物的性质、用

途以及不同用途的面积占比，是否存在对外销售或对外出租的情形或计划；（3）保留资产

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预售许可证等，是否存在自行开发建设形成的住宅和商业房产

（一）相关资产予以保留的原因、具体用途或后续处置方案，与本次重组完成后的公司

主营业务是否具有协同性

1、相关资产予以保留的原因

保留资产中，产权证号为京海国用（2007转）第4123号的土地、产权证号为X京房权证

海股字第002023号的房产合称为“锡华房产” ；产权证号为京（2016）朝阳区不动产权第

0084755号的土地及房产合称为“黄寺综合楼” 。 以上资产予以保留的原因如下：

（1）北京外企存在增加新办公场地的客观需求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北京外企在北京地区大部分办公场所系采用租赁方式取得，北京

地区用于办公场所的租赁房屋面积约23,000平方米，涉及年租金约6,700万元，且2022年

计划将新增租赁办公房屋面积约2,400平方米， 涉及新增租金约1,300万元。 随着业务扩

张、人员增长，北京外企对办公场所的需求将持续增加。

保留资产中，锡华房产的房产建筑面积为15,901.20㎡，黄寺综合楼的房产建筑面积为

18,412.19㎡。 上述两处房产建筑面积能够有效满足北京外企的办公场所需求，且上述两处

房产位于北京市较为核心的区域，是作为办公场所的合适选择，未来可用于北京外企办公

使用，能有效节约北京外企用于办公场地房屋租赁的费用支出，因此将上述资产保留在上

市公司。

（2）相关资产涉诉，办理相关土地房产转让手续所需时间较长

1995年2月26日，北京市海淀区体育局（以下简称“海淀体育局” ）与北京锡华未来教

育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锡华未来教育” ）就锡华房产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 合作

期内，锡华未来教育将锡华房产转让给北京城乡，且北京城乡取得了锡华房产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以及《房屋所有权证》。 2020年3月16日，海淀体育局因合同履行纠纷将锡华未

来教育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北京城乡被列为本案第三人，本案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虽然北京城乡合法拥有上述土地/房产， 但因北京城乡被列为案件第三人导致相关资

产办理过户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故保留在上市公司。

综上，由于北京外企有增加新办公场地的需求，且因相关资产涉诉，北京城乡被列为案

件第三人导致相关资产办理过户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将相关资产保留在上市公司。

2、保留资产具体用途或后续处置方案，与本次重组完成后的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具有协

同性

目前北京外企正在对上述两处房产作为未来经营办公场所的可行性进行进一步调查，

如经调查相关房产不能匹配北京外企的办公需求，则不排除上市公司未来对相关房产进行

处置的可能。

综上，相关保留资产与本次重组完成后的公司主营业务具有一定的协同性。

（二）上述三宗土地/房屋建筑物的性质、用途以及不同用途的面积占比，是否存在对

外销售或对外出租的情形或计划

锡华房产的土地性质为出让， 坐落于海淀区西苑操场15号楼， 建筑面积为15,901.20

㎡，目前主要用于自营酒店以及对外出租；其中自营酒店面积占比为89.62%，对外出租面积

占比为10.38%。

黄寺综合楼的土地性质为出让， 坐落于朝阳区黄寺大街15号-2至-1层地下室，1至4

层，建筑面积为18,412.19㎡，目前主要用于对外出租，对外出租面积占比为92.75%；其他面

积主要用于存放楼宇基础设备等设施，面积占比为7.25%。

上述两处房产位于北京市较为核心的区域，是作为办公场所的合适选择，未来可用于

北京外企办公使用。 目前北京外企正在对上述两处房产作为未来经营办公场所的可行性进

行进一步调查，如经调查相关房产不能匹配北京外企的办公需求，则不排除上市公司未来

对相关房产进行处置的可能。

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不会用于上述保留资产的后续建设。 本次重组完成后，保留资

产不会开展对外出租业务。

（三）保留资产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预售许可证等，是否存在自行开发建设形成

的住宅和商业房产

锡华房产、黄寺综合楼均是上市公司购买取得。 保留资产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预售

许可证等，不存在自行开发建设形成的住宅和商业房产。保留资产符合《证监会调整上市公

司再融资、并购重组涉及房地产业务监管政策》等房地产业务相关监管政策的规定。

（四）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重组预案“第四节 拟置出资产基本情况” 之“一、拟置出资产概况” 补充披

露了相关资产予以保留的原因、具体用途或后续安排，保留资产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预

售许可证等，不存在自行开发建设形成的住宅和商业房产。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由于北京外企有增加新办公场地的需求，且因相关资产涉诉，北京城乡被列为案件

第三人导致相关资产办理过户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将相关资产保留在上市公司。 目前

北京外企正在对上述两处房产作为未来经营办公场所的可行性进行进一步调查，如经调查

不能匹配北京外企的办公需求，则不排除上市公司未来对相关房产进行处置的可能。 相关

保留资产与本次重组完成后的公司主营业务具有一定的协同性。

2、保留资产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预售许可证等，不存在自行开发建设形成的住宅

和商业房产。

问题2、关于锁定期安排。 预案披露，北京国管、天津融衡、北创投以及京国发系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其中天津融衡、京国发为有限合伙企业，北创投为有限公司。

通过本次交易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北京国管的锁定期为36个月，天津融衡、北创投、京

国发的锁定期为12个月。 同时，北京国管持有北创投40%的出资份额，为其第一大股东，且

全资控制京国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京国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请公司补充披露：（1）

以列表形式穿透披露相关交易对方最终出资人， 并说明出资人与其他交易主体的关联关

系；（2）结合北京国管与北创投、京国发的出资关系，说明三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构成一

致行动关系，相关锁定期安排是否符合重组办法有关规定。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请公司补充披露：（1）以列表形式穿透披露相关交易对方最终出资人，并说明出资

人与其他交易主体的关联关系；（2）结合北京国管与北创投、京国发的出资关系，说明三方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相关锁定期安排是否符合重组办法有关规定

（一）以列表形式穿透披露相关交易对方最终出资人，并说明出资人与其他交易主体

的关联关系

1、以列表形式穿透披露相关交易对方最终出资人

北京国管系北京市国资委100%出资的企业，天津融衡、北创投以及京国发穿透至第五

层级的股权情况如下：

（1）天津融衡股权穿透结果

一级股东

持股比

例

（%）

二级股东

持股比

例

（%）

三级股东

持股比

例

（%）

四级股东

持股比

例（%）

五级股东

持股比

例

（%）

中融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73.672

7

经纬纺织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

（000666.SZ）

37.469

8

中植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

32.986

4

中海晟丰（北

京）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76.000

0

解直锟

100.000

0

刘义良

16.000

0

解蕙淯 8.0000

哈尔滨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21.538

1

哈尔滨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

会

90.000

0

黑龙江省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

会

10.000

0

沈阳安泰达商

贸有限公司

8.0057

济翔（上海）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00.00

00

富盈文汇

（北京）资本

管理有限公

司

99.0000 王海霞

100.00

00

王海霞 1.0000

北京中融鼎

新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GP）

18.181

8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100.00

00

经纬纺织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

（000666.SZ）

37.469

8

中植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

32.986

4

中海晟丰

（北京）资本

管理有限公

司

76.0000 解直锟

100.00

00

刘义良 16.0000

解蕙淯 8.0000

哈尔滨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21.538

1

哈尔滨市人

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90.0000

黑龙江省人

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10.0000

沈阳安泰达商

贸有限公司

8.0057

济翔（上海）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00.000

0

富盈文汇

（北京）资

本管理有

限公司

99.000

0

王海霞 1.0000

北海阿那亚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7.4182

北京玖利科技

有限公司

100.00

00

李怀新

99.900

0

姜特 0.1000

杨莉 0.1818

庚磊 0.1818

游宇 0.1818

张东 0.1818

注：上述信息为经企查查网站（https://www.qcc.com/）查询，查询日为2021年11月

3日。

（2）北创投股权穿透结果

一级股东

持股

比例

（%）

二级股东

持股比

例

（%）

三级股东

持股比

例

（%）

四级股东

持股比

例（%）

五级股

东

持股比

例

（%）

北京国有资本

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40.00

00

北京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100.00

00

共青城中航北

创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5.000

0

中航航空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

66.225

2

中航工业产融

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600705.SH）

100.00

00

北京汽车集团

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33.112

6

北京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

100.00

00

北京国有资本

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100.00

00

北京市

人民政

府国有

资产监

督管理

委员会

100.00

00

航融航空产业

股权投资管理

（天津）有限

公司

0.3311

中航航空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

45.000

0

中航工业产融

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600705.SH）

100.00

00

中盛邮信投资

管理（天津）

有限公司

30.000

0

香港 China�

Prosper�

Capital�

Corporation�

Limited

72.000

0

众和锦绣资本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19.000

0

中信聚

信（北

京）资

本管理

有限公

司

100.00

00

中邮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9.0000

中国邮

政集团

有限公

司

100.00

00

广东恒润互兴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25.000

0

广东恒润华创

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53.8462

赖淦锋

96.250

0

麦秀金 3.7500

赖淦锋 36.9231

麦秀金 9.2308

江西省井冈山

北汽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0.3311

北京汽车集团

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40.000

0

北京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

100.00

00

北京国

有资本

运营管

理有限

公司

100.00

00

蔷薇资本有限

公司

30.000

0

蔷薇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

00

玖沐瑞源（北

京）投资有限

公司

30.000

0

张衎

80.000

0

张弛

20.000

0

深圳市创新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15.000

0

深圳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28.195

2

深圳市星河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20.000

1

星河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95.384

6

深圳市星河投

资有限公司

98.9474 黄楚龙

100.00

00

黄楚龙 1.0526

深圳市星河投

资有限公司

3.8461 黄楚龙

100.00

00

黄楚龙 0.6154

黄德安 0.1538

深圳市资本运

营集团有限公

司

12.793

1

深圳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100.00

00

上海大众公用

事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600635.SH）

（01635.HK）

10.799

6

深圳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000027.SZ）

5.0305

七匹狼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4.8922

福建七匹狼集

团有限公司

82.857

1

周永伟 37.8213

周少雄 31.0893

周少明 31.0893

周少雄 5.7143

周永伟 5.7143

周少明 5.7143

深圳市立业集

团有限公司

4.8922

林立

99.900

0

钟菊清 0.1000

广东电力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000539.SZ）

3.6730

深圳市亿鑫投

资有限公司

3.3118

深圳市资本运

营集团有限公

司

100.00

00

深圳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100.00

00

深圳市福田投

资控股有限公

司

2.4448

深圳市福田区

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局

100.00

00

深圳市盐田港

集团有限公司

2.3338

深圳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100.00

00

广深铁路股份

有限公司

（601333.SH）

（00525.HK）

1.4003

中兴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

（000063.SZ）

（00763.HK）

0.2334

京东方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000725.SZ）

10.000

0

京报长安资产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0.000

0

北京日报社

100.00

00

中共北京市委

100.00

00

北京金隅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601992.SH）

（02009.HK）

10.000

0

注：上述信息为经企查查网站（https://www.qcc.com/）查询，查询日为2021年11月

3日。

（3）京国发股权穿透结果

一级股东

持股比

例

（%）

二级股东

持股比

例

（%）

三级股东

持股比

例

（%）

四级股东

持股比

例（%）

五级股东

持股比

例

（%）

北京京国瑞

国企改革发

展基金（有

限合伙）

93.320

9

北京国有资

本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77.591

8

北京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100.00

00

北京能源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5.2777

北京国有资

本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100.00

00

北京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100.000

0

首钢集团有

限公司

3.0000

北京国有资

本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100.00

00

北京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100.000

0

北京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2.6389

北京国有资

本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100.00

00

北京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100.000

0

北京祥龙资

产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

2.6389

北京国有资

本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100.00

00

北京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100.000

0

北京金隅资

产经营管理

有限责任公

司

2.6389

北京国有资

本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100.00

00

北京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100.000

0

北京城建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2.6389

北京市人民

政府

100.00

00

北京电子控

股有限责任

公司

2.6389

北京国有资

本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100.00

00

北京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100.000

0

北京市政路

桥集团有限

公司

0.8796

北京建工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100.00

00

北京市人民政

府

100.000

0

北京市郊区

旅游实业开

发公司

0.0479

北京国有资

本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100.00

00

北京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100.000

0

北京京国瑞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0.0088

北京京国管

置业管理有

限公司

50.000

0

北京国有资本

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100.000

0

北京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100.00

00

北京京国管

置业投资有

限公司

50.000

0

北京国有资本

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100.000

0

北京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100.00

00

北京汽车城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6.6658

北京顺义科

技创新集团

有限公司

96.949

2

北京市顺义

区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

会

69.881

2

北京顺义投

资基金有限

责任公司

30.118

8

北京顺义金融

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

100.000

0

北京市顺义

区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

会

100.00

00

北京鑫浩投

资有限公司

3.0508

北京顺义建

设投资服务

有限公司

100.00

00

北京市顺义区

国有资本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0

北京市顺义

区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

会

100.00

00

北京京国瑞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GP）

0.0133

北京京国管

置业管理有

限公司

50.000

0

北京国有资

本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100.00

00

北京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100.000

0

北京京国管

置业投资有

限公司

50.000

0

北京国有资

本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100.00

00

北京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100.000

0

注：上述信息为经企查查网站（https://www.qcc.com/）查询，查询日为2021年11月

3日。

2、出资人与其他交易主体的关联关系

根据天津融衡、北创投及京国发的股权穿透情况，北京国管未持有天津融衡的出资，但

分别直接/间接持有北创投的和京国发的出资，具体情况如下：

（1）北创投

一级股东 持股比例（%） 二级股东 持股比例（%）

北京国管 40 北京市国资委 100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京东

方，000725.SZ）

10

根据京东方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北京国

管持有京东方10.57%股份。 此外，北京国

管副总经理王晨阳先生过去12个月内任京

东方董事

（2）京国发

一级股东

持股比例

（%）

二级股东

持 股 比 例

（%）

三级股东

持股比例

（%）

四级股东

持股比例

（%）

北京京国瑞国

企改革发展基

金（有限合伙）

93.3209

北京国管 77.5918 北京市国资委 100 - -

北京京国瑞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0.0088

北京京国管置

业管理有限公

司

50 北京国管 100

北京京国管置

业投资有限公

司

50 北京国管 100

北京京国瑞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GP）

0.0133

北京京国管置业管理

有限公司

50 北京国管 100

北京市国

资委

100

北京京国管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

50 北京国管 100

北京市国

资委

100

（二）结合北京国管与北创投、京国发的出资关系，说明三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构成

一致行动关系，相关锁定期安排是否符合重组办法有关规定

1、北创投不构成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

（1）北创投不构成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北京城乡控股股东为北京国管，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国资委。 北创投不构成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北京国管对北创投不形成控制

1）北创投的设立目的之一是建立北京市属市场化投资机构

北创投成立于2018年12月，于2019年1月正式挂牌运营，并非为北京城乡重组而设立。

北创投的组建背景是通过最大限度调动北京市属企业资源，引入上市公司及行业领先投资

机构，建立国有相对控股的多元化股权结构，落实中央、北京市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

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具体实践。

北创投设立时就考虑避免单一股东控制、实施市场化运作，因此在股东会和董事会设

置上，均无绝对控制的安排。

2）北京国管无法控制北创投的股东会

北京国管持有北创投40%股权，京东方和金隅集团分别持有北创投10%股权。

北京国管虽持有京东方10.57%的股份且为单一最大股东， 但并非京东方的控股股东。

京东方的公开披露文件显示，京东方的控股股东为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北电控股” ）；截至2021年9月30日，北电控股直接持有京东方0.71%的股份，通过与北京

国管于2014年4月签署的《股份管理协议》取得北京国管所持京东方股份中的70%股份所

附带的除处分权及收益权以外的股东权利，通过与北京国管于2014年4月签署的《表决权

行使协议》约定北京国管所持京东方股份中的30%股份在行使表决权时与北电控股保持一

致，因此，北京国管虽然直接持有京东方10.57%股份，但并不实际行使表决权。

京东方的控股股东北电控股为北京市属一级企业，由北京市国资委直接管控并履行出

资人职责，北京国管并未实际控制北电控股以及京东方。 金隅集团属于北京国管名义持股

的北京市管一级企业，由北京市国资委直接管控并实际履行出资人职责，北京国管并未实

际控制金隅集团。

因此，北京国管只能控制其直接持有的北创投40%股权，根据北创投公司章程的规定，

北创投股东会作出的所有决议均需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北京国管并

不能控制北创投的股东会决议。

3）北京国管无法控制北创投的董事会

北创投的公司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2名董事由北京国管进行提名，其余股东各

提名1名董事，并设独立董事1名、职工董事1名。根据北创投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决议的表

决，实行一人一票，董事会作出决议由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方可通过。 因此，北京国管并不

能决定北创投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当选，也不能通过提名的董事行使表决权直接控制北创

投董事会决议的形成。

4）自北创投设立以来，北京国管的审计报告均未对北创投进行合并，北京国管从未对

北创投作控制认定。

5）北创投的党组织关系在海淀区中关村科学城党工委，北京国管的党组织关系在北京

市国资委党委。

综上，北京国管不控制北创投。

（3）北创投不构成上市公司关联方

北京城乡与北创投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北京市国资委。 根据《上市规则》第10.1.4条的有

关规定，与上市公司同受同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制的法人，不因此与上市公司形成关联

关系，但该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或者半数以上的董事兼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的除外。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北创投不存在其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或者半数以上

的董事兼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因此，北创投与北京城乡之间不

构成关联关系。

综上所述，北创投不构成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 同时，

北创投已承诺如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或相关规定要求的锁定期长于已作出的锁定期

承诺，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和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2、京国发不构成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

（1）京国发不构成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北京城乡控股股东为北京国管，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国资委。 京国发不构成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北京国管对京国发不形成控制

北京国管通过两家全资子公司北京京国管置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京国管置业投资有

限公司间接持有京国发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京国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其次，北

京京国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

伙）直接持有京国发93.3209%合伙财产份额。

但是，京国发是市场化运作的投资基金，以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为主营业务，

其投资决策委员会（以下简称“投委会” ）对直接投资项目、子基金投资项目及储备资金投

资项目等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具体负责审议如下事项并作出决议：（一）对直接投资项目的

立项、投资及退出作出决议；（二）对子基金投资项目的投资及退出作出决议；（三）对储备

资金投资项目的立项、投资及退出作出决议；（四）审议决定《有限合伙协议》约定的或执

行事务合伙人提交的本基金其他重大事项。

京国发的投委会由9名委员组成，其中北京国管有权提名2名委员，其余委员均由非北

京国管控制的主体提名。

京国发投委会委员在讨论事项时，每人一票，会议议案经全体投委会成员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方可通过，鉴于北京国管有权提名的京国发投委会委员仅为2名，不足全部投委会

委员的三分之二，因此，北京国管并不能直接控制京国发对直接投资项目、子基金投资项目

及储备资金投资项目等重大事项的决策。

综上所述，北京国管在京国发投决会层面不构成控制，对京国发亦不形成控制。

（3）京国发不构成上市公司关联方

北京城乡与京国发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北京市国资委。 根据《上市规则》第10.1.4条的有

关规定，与上市公司同受同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制的法人，不因此与上市公司形成关联

关系，但该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或者半数以上的董事兼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的除外。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京国发不存在其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或者半数以上

的董事兼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因此，京国发与北京城乡之间不

构成关联关系。

综上所述，京国发不构成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

3、锁定期安排的调整

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和升级，人力资源服务行业正向着专业化、国际化的方向发

展；且随着产业引导、政策扶持的不断落地，人力资源服务业的行业规模将继续保持稳步增

长态势，市场前景广阔。 京国发看好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的长期发展，拟将锁定期安排调整

如下：

“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自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之日

起36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 ）不得以任何方式交易或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

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锁定期满后，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如有减持计划，将按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进行减持。 未经

上市公司同意，本单位不得将锁定期内的上市公司股份或未上市流通的上市公司股份（如

有）用于质押或设置他项权利。 ”

4、相关锁定期安排是否符合重组办法有关规定

（1）《重组管理办法》等规定关于股份锁定的要求

《证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的上市公司的

股票，在收购行为完成后的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规定：

“特定对象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36个月内不得转让：（一）特定对象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二） 特定对象通过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取得上市公司的实际控

制权；（三）特定对象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

间不足12个月。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应当符

合下列规定：……（二）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认购的股份，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 ”

（2）北京国管、北创投及京国发的股份锁定承诺

北京国管、北创投及京国发的股份锁定承诺情况如下：

北京国管

1、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之日起36个

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 ）不得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包括

但不限于因业绩补偿而发生的股份回购行为）。 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

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前

述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将在上述锁定期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锁定

期满后，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如有减持计划，将按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

规及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进行减持。 未经上市公司同意， 本单位不得将锁定期内的上市

公司股份或未上市流通的上市公司股份（如有）用于质押或设置他项权利。

2、本单位自本次交易之前已经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18个月内不

转让。

3、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本单

位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4、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本单位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份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

上述约定。

5、如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或相关规定要求的锁定期长于上述锁定期，本单位将根据

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和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北创投

1、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之日起12个

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 ）不得以任何方式交易或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

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锁定期满后， 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如有减持计

划，将按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进行减持。 未经上市公司同意，

本单位不得将锁定期内的上市公司股份或未上市流通的上市公司股份（如有）用于质押或设

置他项权利。

2、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本单

位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3、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本单位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份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

上述约定。

4、如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或相关规定要求的锁定期长于上述锁定期，本单位将根据

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和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京国发

1、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之日起36个

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 ）不得以任何方式交易或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

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锁定期满后， 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如有减持计

划，将按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进行减持。 未经上市公司同意，

本单位不得将锁定期内的上市公司股份或未上市流通的上市公司股份（如有）用于质押或设

置他项权利。

2、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本单

位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3、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本单位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份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

上述约定。

4、如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或相关规定要求的锁定期长于上述锁定期，本单位将根据

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和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3）相关锁定期安排符合重组办法等有关规定

北京国管为北京城乡的控股股东，其拟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北京城乡股份锁定期为36

个月，并且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北京城乡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北京国管通过本次交易而取

得的北京城乡股份将在上述锁定期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北京国管自本次交易之前已经

持有的北京城乡股份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18个月内不转让。北京城乡的前述锁定期安排

符合《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关于锁定期的要求。

北创投拟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北京城乡股份锁定期为12个月，京国发拟在本次交易中

取得的北京城乡股份锁定期为36个月。 北创投和京国发于2019年9月分别取得北京外企

4.0000%、1.1875%股权，拟用于认购北京城乡股份的资产持有时间均超过12月；其次，北创

投和京国发通过参与本次重组交易取得的北京城乡股份比例较低，无法取得对北京城乡的

控制权；此外，北创投、京国发不构成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

北创投、京国发锁定期安排符合《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关于

锁定期的要求。

综上所述，本次重组交易对方的锁定期安排符合相关规定关于锁定期的要求。

（三）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重组预案“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之“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基本情况”补充披露了列表形式穿透披露相关交易对方最终出资人等情况以及北京国管与

北创投、京国发的出资关系。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根据天津融衡、北创投及京国发的股权穿透情况，北京国管未持有天津融衡的出资，但

分别直接/间接持有北创投的和京国发的出资。 北创投、京国发不构成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本次重组交易对方的锁定期安排符合重组办法有关规定。

问题3、关于收入和现金流。 预案披露，标的公司的业务包括人事管理服务、薪酬福利服

务、业务外包服务、招聘及灵活用工服务等。 2019年、2020年、2021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分别

为161.86亿元、183.01亿元和120.52亿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7.62亿元、

13.15亿元和-3.75亿元，波动较大。 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各板块业务模

式、收入确认政策、收入金额及占比、毛利金额及占比；（2）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前五大客户

的名称、 销售额及占比、 是否为关联方， 并说明标的公司是否对主要客户存在重大依赖；

（3）标的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4）结合标的公司所处行业的竞

争格局、市场占有率等因素，分析说明标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请财务顾问

发表意见。

回复：

一、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各板块业务模式、收入确认政策、收入金

额及占比、毛利金额及占比；（2）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前五大客户的名称、销售额及占比、是

否为关联方，并说明标的公司是否对主要客户存在重大依赖；（3）标的公司经营活动现金

流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4）结合标的公司所处行业的竞争格局、市场占有率等因素，

分析说明标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一）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各板块业务模式、收入确认政策、收入金额及占比、毛利金额

及占比

1、北京外企各板块业务模式及收入确认政策情况

北京外企的主营业务主要包括人事管理服务、薪酬福利服务、业务外包服务、招聘及灵

活用工服务等四大业务板块，相关业务模式及收入确认政策情况如下：

（1）人事管理服务

北京外企人事管理服务板块主要包括基础人事管理服务、劳务派遣服务等细分业务。

1）基础人事管理服务。 企业人事管理部门事务较为繁杂，考虑到我国人事政策变化较

快、员工需求复杂多样，易造成企业人事部门信息滞后、基础服务人手不足等情况，因此形

成了对专业的基础人事管理服务的需求。 北京外企深耕人力资源服务业，拥有专业的服务

团队，且标的公司后台业务支撑体系完善，拥有覆盖全国的服务能力，能及时响应客户需

求。 北京外企的基础人事管理服务提供包括员工社保公积金代理、在职人事管理服务、入离

职管理服务、劳动关系管理服务、薪酬管理服务、政策咨询服务、员工离职调解等服务。

收入确认政策：北京外企与客户签订人事代理合同，代客户缴纳其职工保险及公积金，

每月底，北京外企依据与客户签订的人事代理合同约定的服务费对账，经客户核对后的对

账单作为确认收入的依据。

2）劳务派遣服务。北京外企作为派遣机构，与派遣员工签署劳动合同，并负责派遣员工

的人员管理工作，在客户存在用工需求时，把派遣员工派向用工单位为其提供服务。 北京外

企的劳务派遣服务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与《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等相

关法律规定开展，能够为用工单位解决部分“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 编制

不足的情况，并降低用人成本，改善企业用工机制的灵活性，分担企业人员管理风险，使企

业能进一步聚焦主业。 对于派遣员工，则能享受更全面的人事服务，更弹性的工作机会，更

好的合法权益保障。

收入确认政策：北京外企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合同、与招聘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并

派遣至用工单位工作，用工单位每月根据合同约定的派遣员工考勤方法、工资、社保、公积

金及管理费用标准，提供工资、社保、公积金及管理费用结算表至标的公司，经双方核对，北

京外企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代用工单位支付给劳务派遣员工的工资和为其

办理社保、公积金后的差额确认为收入。

（2）薪酬福利服务

1）业务模式

北京外企薪酬福利服务板块主要包括薪酬财税管理服务、 员工弹性福利关怀服务、健

康医疗管理服务等细分业务。

①薪酬财税管理服务。 北京外企围绕客户企业薪酬管理相关的考勤统计、薪酬与个税

计算、薪酬代发支付、个税申报缴款和个税年度汇算等人力薪酬相关需求提供综合解决方

案。 北京外企的薪酬财税管理服务能够与人事管理服务充分协同，帮助企业高效算薪、精准

报税、优化体验，同时妥善管理薪资数据，规避风险等。

②员工弹性福利关怀服务。 北京外企依托线上弹性福利平台，构建供应商管理体系，并

就供应链资源进行有效运营，支持多场景弹性福利专业解决方案并且不断向支持企业级服

务的其他多种管理角色的管理诉求延伸，能够满足客户多种管理角色、所有需要依托商品

（有形或无形）供应方案支持的管理需求，提供包含但不限于年节福利、整体弹性福利、即

时激励、销售激励、企业办公集中采购、工会慰问福利、员工活动、培训激励、内部推荐奖、长

期服务奖、健康激励等服务。 北京外企既可以提供全面多元场景、又可以提供单一场景的解

决方案。

③健康医疗管理服务。 北京外企提供的健康医疗管理服务围绕“员工健康保障” ，以商

业保险服务与体检服务为主要内容， 同时也纳入企业健康讲座、EAP （EAP指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心理咨询服务、就医服务（非问诊）等配套服务。

2）收入确认政策

薪酬福利服务主要包括薪酬财税管理服务、员工弹性福利关怀服务、健康医疗管理服

务等细分服务内容。 北京外企每月根据所服务的客户员工数量，确认薪税管理服务收入，根

据合同服务项目及交付方式，确认商业福利服务收入。

（3）业务外包服务

1）业务模式

以有限资源最大化核心竞争力成为现代企业的生存法则，在此背景下，企业愈加倾向

整合优质的外部专业化资源，对非核心或不擅长的业务流程进行外包，以达到专注核心业

务，压缩冗余成本的作用。 北京外企的业务外包服务从客户需求出发，能够提供包括办公室

岗位的业务流程支持类人员、政务服务外包、档案数字化管理外包、综合商务代理外包、呼

叫中心外包等一系列专业化的外包服务。

2）收入确认政策

北京外企与客户签订专业外包服务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的范围及金额，每月依照实际

派出人员数量或派出人员实际完成工作量等合同约定的方式计算服务费用并确认收入。

（4）招聘及灵活用工服务

北京外企招聘及灵活用工服务板块主要包括招聘服务、灵活用工服务等细分业务。

1）招聘服务。北京外企招聘服务依托多年在人力资源服务领域积累的丰富人才管理经

验和全国化的人才服务网络， 致力于为企业客户和优秀人才实现高效高质的人才匹配服

务，主要包括RPO（RPO指Recruitment� Process� Outsourcing）招聘流程外包与中高端

人才寻访。

收入确认政策：根据合同约定在为客户推荐的候选人成功被录用，以合同约定的计算

方式向客户收取服务费，并据此确认收入。

2）灵活用工服务。 北京外企的灵活用工业务是在新经济业态下，协助用工方与求职者

完成对接，并协助项目实现接发包全流程管控、资金结算管控、税收合规管控一站式解决。

收入确认政策：北京外企与客户签订服务合同后，根据客户的经营需求，为客户配备相

应的人员为其提供服务，双方根据派出人员数量或派出人员实际完成的工作量计算服务费

并确认收入。

2、北京外企各板块业务收入金额及占比、毛利金额及占比情况

报告期内，北京外企主营业务包括人事管理服务、薪酬福利服务、业务外包服务、招聘

及灵活用工服务和其他， 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比例分别为99.96%、99.91%和

99.93%。

报告期内， 主营业务各板块业务收入、 毛利金额及占比具体如下 （以下数据未经审

计）：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2021年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收入金额 占比 收入金额 占比 收入金额 占比

人事管理服务 37,786.93 3.14% 104,118.29 5.69% 110,256.82 6.81%

薪酬福利服务 84,270.01 6.99% 150,712.71 8.24% 106,676.18 6.59%

业务外包服务 960,762.83 79.72% 1,333,983.31 72.89% 1,116,348.22 68.97%

招聘及灵活用工服务 112,768.57 9.36% 215,001.32 11.75% 255,875.02 15.81%

其他 8,806.22 0.73% 24,607.28 1.34% 28,675.58 1.77%

主营业务收入合计 1,204,394.58 99.93% 1,828,422.91 99.91% 1,617,831.83 99.96%

注：上表收入占比系各板块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各板块业务毛利金额及占比具体如下（以下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2021年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毛利金额 占比 毛利金额 占比 毛利金额 占比

人事管理服务 29,937.11 28.28% 82,670.09 42.29% 89,674.13 49.29%

薪酬福利服务 19,066.10 18.01% 43,789.32 22.40% 27,855.08 15.31%

业务外包服务 43,495.41 41.08% 44,641.09 22.84% 35,981.76 19.78%

招聘及灵活用工服务 5,623.74 5.31% 10,200.20 5.22% 8,627.83 4.74%

其他 7,485.68 7.07% 13,643.13 6.98% 19,552.86 10.75%

主营业务毛利合计 105,608.04 99.75% 194,943.83 99.73% 181,691.66 99.86%

注：上表毛利占比系各板块业务毛利占毛利总额的比例。

（二）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前五大客户的名称、销售额及占比、是否为关联方，并说明标

的公司是否对主要客户存在重大依赖

报告期内，北京外企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当期营业收入占

比

是否为关联方

2021年1-6月

1 华为客户组 233,273.38 19.36% 非关联方

2 黑龙江飞鹤乳业销售有限公司 52,829.79 4.38% 非关联方

3 贝壳（链家）客户组 37,810.35 3.14% 非关联方

4 杭州小木吉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35,570.59 2.95% 非关联方

5 晨光客户组 25,364.43 2.10% 非关联方

合计 384,848.54 31.93% -

2020年度

1 华为客户组 257,276.25 14.06% 非关联方

2 杭州小木吉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90,375.68 4.94% 非关联方

3 浙江仟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80,154.47 4.38% 非关联方

4 顺丰客户组 70,733.71 3.86% 非关联方

5 衣恋客户组 47,325.92 2.59% 非关联方

合计 545,866.04 29.83% -

2019年度

1 浙江仟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38,700.58 8.57% 非关联方

2 华为客户组 118,788.70 7.34% 非关联方

3 顺丰客户组 86,688.31 5.36% 非关联方

4 三星（中国）客户组 85,796.77 5.30% 非关联方

5 衣恋客户组 72,367.11 4.47% 非关联方

合计 502,341.46 31.04% -

注1：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注2：上表统计客户组包括同一品牌下的不同法人主体，为便于统计，本表以“客户组”

为口径统计。

报告期内，北京外企前五大客户均为非关联方，且不存在严重依赖于少数客户的情况。

（三）标的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北京外企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236,099.77 1,900,434.89 1,808,396.75

收到的税费返还 - - -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308,292.46 10,346,171.11 10,882,777.5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544,392.23 12,246,606.00 12,691,174.3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806,867.34 1,130,706.12 991,997.4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5,347.51 82,917.13 86,459.35

支付的各项税费 72,128.49 109,972.77 111,257.12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637,568.55 10,791,475.56 11,425,238.7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581,911.88 12,115,071.58 12,614,952.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519.65 131,534.41 76,221.75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报告期各期， 北京外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76,221.75万元、131,

534.41万元和-37,519.65万元（未经审计）；其中，2020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2019年增加55,312.67万元，增幅72.57%，主要系标的公司业务规模扩大，营业收入增长所

致。

2021年上半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值，主要原因系北京外企控股子公

司北京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子公司” ）与战略客户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公司” ）的外包业务（以下简称“华为项目” ）代垫款增加

所致，具体情况如下：

上海子公司华为项目自2019年7月启动后业务规模不断扩大， 截至2021年6月末的外

包服务人员规模近1.40万人，相较2020年末增幅约30%，预计2021年全年规模将进一步增

加。 华为公司系北京外企的重要战略客户，为保证未来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根据双方合同

约定，北京外企给予华为公司一定周期的账期，同时由于华为项目业务的快速发展使得北

京外企代垫款规模增长较快，该项目所涉应收账款金额有所上升，导致2021年1-6月上海

子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降，约为-4.03亿元（未经审计）。

华为公司系行业内领先的国际知名公司，业务稳定、管理规范、资信情况良好，且与北

京外企建立了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应收账款期后回款良好，回款情况有较大保障。 预计随着

未来华为项目的业务管控流程持续不断优化，上海子公司对华为项目的代垫款规模将得到

有效控制，北京外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将得到改善。

综上，报告期内，北京外企经营活动现金流出现较大波动符合北京外企业务经营发展

的实际情况，具备合理性。

（四）结合标的公司所处行业的竞争格局、市场占有率等因素，分析说明标的公司的核

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1、北京外企所处行业的竞争格局

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参与者数量逐年攀升，但行业内公司大部分规模较小，市场集中

度较低，国内市场竞争较为激烈。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20年度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0年底，我国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已达到4.58万家，

人力资源服务业从业人员84.33万人。

目前，北京外企在国内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大型国有人力资源服务

企业、部分民营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及外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其中（1）上海外服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服控股” ）和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集团有限公司等大型国

有人力资源服务企业起步时间都较早，业务经验丰富，在行业内居于领先地位，具有较强的

规模和品牌优势；（2）科锐国际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等部分竞争力较强的民营人力资源

服务公司在细分领域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 ；（3） 万宝盛华大中华有限公司

（ManpowerGroup� Greater� China� Limited）、任仕达集团（Randstad� Group）等外资

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拥有较为丰富的国际人力资源服务经验，目标客户群主要为跨国公司。

2、北京外企市场占有率情况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9年度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统计报告》，2019

年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全行业营业总收入19,553亿元。 同期， 北京外企的业务规模为

994.43亿元（含代收代办，未经审计），按此计算，2019年北京外企在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

市场占有率为5.09%。

单位：亿元

项目 2019年度

人力资源服务业营业总收入（注1） 19,553

北京外企

业务规模（注2） 994.43

市场占有率 5.09%

外服控股（600662.SH）

业务规模（注3） 1,493.86

市场占有率 7.64%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集团有限

公司

业务规模（注3） 1,229.43

市场占有率 6.29%

注1：根据国盛证券等相关研究报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9年度数据人力

资源服务业行业规模数据应为宽口径行业规模数据，即包含代发工资额等；截至目前，2020

年数据未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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